
第 1101 号——内部审计基本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内部审计工作，保证内部审计质量，明确内部审计

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的责任，根据《审计法》及其实施条例，以及其

他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定本准则。 

第二条  本准则所称内部审计，是一种独立、客观的确认和咨询活动，

它通过运用系统、规范的方法，审查和评价组织的业务活动、内部控

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以促进组织完善治理、增加价值和

实现目标。 

第三条  本准则适用于各类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内部审计人员及其

从事的内部审计活动。其他组织或者人员接受委托、聘用，承办或者

参与内部审计业务，也应当遵守本准则。 

第二章  一般准则 

第四条  组织应当设置与其目标、性质、规模、治理结构等相适应的

内部审计机构，并配备具有相应资格的内部审计人员。 

第五条  内部审计的目标、职责和权限等内容应当在组织的内部审计

章程中明确规定。 

第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保持独立性和客观性，不

得负责被审计单位的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决策与执行。 

第七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遵守职业道德，在实施内部审计业务时保

持应有的职业谨慎。 

第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具备相应的专业胜任能力，并通过后续教



育加以保持和提高。 

第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履行保密义务，对于实施内部审计业务中

所获取的信息保密。 

第三章  作业准则 

第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和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全面关注组织风险，以风

险为基础组织实施内部审计业务。  

第十一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充分运用重要性原则，考虑差异或者缺

陷的性质、数量等因素，合理确定重要性水平。 

第十二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根据组织的风险状况、管理需要及审计

资源的配置情况，编制年度审计计划。 

第十三条  内部审计人员根据年度审计计划确定的审计项目，编制项

目审计方案。 

第十四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实施审计三日前，向被审计单位或者

被审计人员送达审计通知书，做好审计准备工作。 

第十五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深入了解被审计单位的情况，审查和评

价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适当性和有效性，关注信息系统

对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的影响。 

第十六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关注被审计单位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

风险管理中的舞弊风险，对舞弊行为进行检查和报告。 

第十七条  内部审计人员可以运用审核、观察、监盘、访谈、调查、函

证、计算和分析程序等方法，获取相关、可靠和充分的审计证据，以

支持审计结论、意见和建议。 



第十八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记录审计程序的执行

过程，获取的审计证据，以及作出的审计结论。 

第十九条  内部审计人员应当以适当方式提供咨询服务，改善组织的

业务活动、内部控制和风险管理。 

第四章  报告准则 

第二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及时出具审

计报告。 

第二十一条  审计报告应当客观、完整、清晰，具有建设性并体现重

要性原则。 

第二十二条  审计报告应当包括审计概况、审计依据、审计发现、审

计结论、审计意见和审计建议。 

第二十三条  审计报告应当包含是否遵循内部审计准则的声明。如存

在未遵循内部审计准则的情形，应当在审计报告中作出解释和说明。 

第五章  内部管理准则 

第二十四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接受组织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的领

导和监督，并保持与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及时、高效的沟通。 

第二十五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建立合理、有效的组织结构，多层级

组织的内部审计机构可以实行集中管理或者分级管理。 

第二十六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根据内部审计准则及相关规定，结合

本组织的实际情况制定内部审计工作手册，指导内部审计人员的工作。 

第二十七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对内部审计质量实施有效控制，建立

指导、监督、分级复核和内部审计质量评估制度，并接受内部审计质



量外部评估。 

第二十八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编制中长期审计规划、年度审计计划、

本机构人力资源计划和财务预算。 

第二十九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建立激励约束机制，对内部审计人员

的工作进行考核、评价和奖惩。 

第三十条  内部审计机构应当在董事会或者最高管理层的支持和监督

下，做好与外部审计的协调工作。 

第三十一条  内部审计机构负责人应当对内部审计机构管理的适当性

和有效性负主要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二条  本准则由中国内部审计协会发布并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准则自 2014年 1月 1日起施行。 

 


